附件2

《关于乌鲁木齐市租赁住房单间租住人数上限和人均最低租住面积标准的规定（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现将《关于乌鲁木齐市租赁住房单间租住人数上限和人均最低租住面积标准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背景
近年来，随着乌鲁木齐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快，流动人口规模持续扩大，住房租赁市场需求旺盛，但“群租”“房中房”等违规租住现象屡禁不止。部分出租房屋存在单间超员、人均居住面积严重不足、擅自改变房屋结构、私拉乱接电线等问题，不仅违反消防安全和房屋安全相关规定，易引发火灾、坍塌等安全事故，还导致邻里纠纷、治安案件增多，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损害租赁双方合法权益，影响首府城市形象和公共安全。
二、制定必要性
（一）落实上位法刚性要求。根据《住房租赁条例》（国务院令第812号）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租赁住房单间租住人数上限和人均最低租住面积，应当符合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住建部令第6号）第八条规定：“出租住房的，应当以原设计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人均租住建筑面积不得低于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我市亟需以正式文件明确具体标准，确保监管有法可依、执法有据可查。
（二）破解群租乱象现实需要。当前我市部分区域存在违规分割出租、超员居住、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统一标准有利于各区（县）形成建设、公安、消防、应急、市场监管、街道（社区）等多方协同监管格局。
（三）对标国内城市通行做法。全国重点城市均已建立相关标准，明确标准有利于提升住房租赁规范化管理水平，保障新市民、青年人、外来务工人员基本居住权益。
三、制定依据
依据《住房租赁条例》（国务院令第812号）《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住建部令第6号）等制定。
四、主要内容
《规定》共四部分，核心内容包括：适用范围、具体标准、例外情形、施行时间。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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